
围绕主题开展十方面工作

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广泛征集消

费者和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确定 2024
年全国消协组织消费维权年主题为“激发

消费活力”。
■记者 韩玉砚 特约记者 唐有军 邵志娟

2024年消费维权年主题

激发消费活力

1997年 讲诚信反欺诈
1998年 为了农村消费者
1999年 安全健康消费
2000年 明明白白消费
2001年 绿色消费
2002年 科学消费
2003年 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2004年 诚信维权
2005年 健康维权
2006年 消费与环境
2007年 消费和谐
2008年 消费与责任
2009年 消费与发展
2010年 消费与服务
2011年 消费与民生
2012年 消费与安全
2013年 让消费者更有力量
2014年 新消法新权益新责任
2015年 携手共治畅享消费
2016年 新消费我做主
2017年 网络诚信消费无忧
2018年 品质消费美好生活
2019年 信用让消费更放心
2020年 凝聚你我力量
2021年 守护安全畅通消费
2022年 共促消费公平
2023年 提振消费信心

“激发消费活力”的涵义是，各级消协组织要
有力有效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定职责，优
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乐享高品
质消费，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

一是提升消协组织维权能力，帮消费者解决
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敢消费。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
消协组织的法定职责，消协组织依法履职是对

“人民至上”理念的生动践行。保障消费者合法
权益不受侵犯，是人民群众在消费领域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新时代消费升级日益
加速，消费领域新场景、新业态、新科技不断涌
现，与之相伴的是，侵权手段花样翻新，令人防不
胜防。消协组织要立足自身职责，创新维权方
式，提升维权效能，以更便捷高效的投诉处理、更
深入有力的消费监督、更坚决大胆的揭露批评、
更有益有效的提示警示，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助力消除消费痛点堵点难点，遏制不法经营
行为，增强消费者购买信心，激发消费活力，释放
消费潜能。

二是协同共治优化消费环境，助消费者增强
获得感，让消费者愿消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当前，消费领域还存在预
付费商家“跑路”、大数据算法“杀熟”等现象，消
费维权政策法律相对滞后，经营者与消费者信息
不对称、力量不平衡，“一老一小”消费权益保护
仍需加强。消费环境与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不相

符，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匹配。消协组织要发
挥社会共治平台作用，汇聚社会各方面力量，促
进完善消费者保护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涵盖立
法、行政、司法、社会保护以及消费者自我保护的
消费维权治理格局，从政策、制度、法律、标准、舆
论等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加强消费者权益保
护，推动维权共建，强化保护共责，实现成果共
享，构建消费者友好型消费环境，提升消费者获
得感，促进消费活力迸发，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基
础。

三是释放消费升级潜能，助力高质量发展，
让消费者乐享高品质消费。高质量发展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人民幸福
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消协组织
要在推动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上下功夫，促进
高质量的供需对接，提升消费品质。要大力倡导
绿色低碳消费，帮助消费者树立绿色消费观念，
推动经营者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提供更多绿色
环保的产品和服务。要针对消费领域新场景、新
业态、新模式，找准痛点堵点卡点，联合相关部门
推动问题解决，加强引导规范，促进新型消费健
康发展。要积极向有关部门建言献策，不断优化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政策环境，着力构建有助于
产品服务提质升级的标准体系。要主动向生产
经营者反映消费者需求，助力行业企业优化消费
体验，提升消费供给对消费需求的适配性，以高
质量供给满足消费者日益升级的美好生活需求，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围绕“激发消费活力”主题，中消协和全国消
协组织计划开展十方面工作：

一是深入开展消费维权年主题宣传，结合各
地实际，组织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大力营造全
社会关心和支持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良好氛
围。

二是高质量完成全国消协组织投诉与咨询
信息系统优化升级并正式上线运行，提升全国消
协组织投诉工作网络化、智能化、便利化水平。

三是深入开展百城消费者满意度测评，做好
测评结果的应用，促进地方党委和政府更加重视
消费环境建设。

四是联动地方消协组织开展“3·15金秋购
物节”公益活动，以“诚信好、质量好、性价比好、
购物体验好、售后服务好、投诉处理好”为特色，
倡导经营者推出高于平时、让消费者有明显获得
感的举措，积极营造放心暖心消费环境。

五是探索打造《消协有话说》工作品牌，以揭
露批评、消费辟谣、警示提示为特色，紧扣消费热
点，提出消协意见，更好履行社会监督法定职责。

六是聚焦消费热点问题和消费领域重大事
件，积极开展消费维权理论与实务研究，提出高
质量的立法或监管建议。

七是组织开展重点领域消费监督，关注消费
维权弱势群体、薄弱环节以及消费新业态、新模
式，开展“霸王条款”、预付式消费、平台交易行为
等监督调查，敦促企业积极承担消费维权主体责
任。

八是加强对全国消协组织比较试验工作的
统筹指导，鼓励引导各地消协组织进行工作联
动，及时更新比较试验数据库信息，组织开展老
年用品、儿童用品等比较试验。

九是做好重要消费节点消费舆情监测，跟踪
分析消费舆情热点，表明消协组织观点，提出消
协组织意见。

十是以中消协成立 40周年为主题开展系列
活动，深入探讨和交流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宣
传展示 40年来中消协及各地消协组织在消费
者权益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果，营造全社会参与
消费维权浓厚氛围。

“激发消费活力”具有三方面涵义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链接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为每年的 3月 15日，
由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于 1983年确定，目
的在于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宣传，使消费
者权益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重视，以促进各国
和地区消费者组织之间的合作与交往，在国
际范围内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中国消费者协会
1983 年 5 月，河北省新乐县成立了消

费者协会，这是我国成立的第一个消费者
组织。1984 年 8 月，广东省广州市成立了
消费者委员会，这是我国第一个城市消费
者组织。1984年 12月，中国消费者协会经
国务院批准成立，是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
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全国性社
会团体，成为中国第一个保护消费者权益
的协会。1987 年 9 月，中国消费者协会被
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接受为正式成员。

历年消费维权年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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